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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《关于加强重点行业大气环境绩效分级管理的
指导意见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编制说明

为大力推进美丽蓝天建设，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重点行业大气环境

绩效分级（以下简称绩效分级），推动基于绩效分级的差异化管理，

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制了《关于加强重点行业大气环境绩效分级管理的

指导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导意见》）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。

一、编制背景和过程

（一）实施必要性

绩效分级是大气环境治理的重要制度创新，是推进重点行业绿

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抓手。近年来，我部深入实施重点行业绩效分级，

在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，绩效等级先进的企业可采取自主减排，绩

效等级落后的企业需加大应急减排力度，通过差异化管控，鼓励“先

进”企业，鞭策“后进”企业，遏制了“劣币驱逐良币”现象。绩

效分级政策实施以来，得到了广大行业企业的高度认可，重点行业A

级企业数量稳步增长，行业整体治理水平得到提升，绿色低碳水平

不断提高，实现污染物减排与行业高质量发展双赢。

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、多次部署绩效分级工作。习近平总

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“综合考虑企业能耗、环保绩

效水平，完善高耗能行业阶梯电价制度”。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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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》要求深化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绩

效分级。国务院《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》

提出，到 2027 年，环保绩效达到A级水平的产能比例大幅提升。国

务院《2024—2025 年节能降碳行动方案》明确，新建和改扩建钢铁

冶炼、石化化工、电解铝、水泥、陶瓷、平板玻璃项目须达到能效

标杆水平和环保绩效A级水平。国务院《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》

指出，完善重点行业企业绩效分级指标体系，规范企业绩效分级管

理流程，鼓励开展绩效等级提升行动。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绩效分级工作的重要部署和

2024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，加强和规范绩效分级工作，基于绩

效分级实施差异化管理政策，充分发挥绩效分级对行业高质量发展

和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，制定本《指导意见》。

（二）编制过程

2024 年 8—9 月，启动文件编制工作。2024 年 10—11 月，全面

梳理绩效分级管理存在问题，形成《重点行业大气污染防治绩效分

级实施细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征求全国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

生态环境厅（局）及部内司局、直属单位意见。2024 年 12 月至 2025

年 7 月，按照有关要求，结合各方反馈意见，调整工作思路，重新

梳理文件框架，经过多次讨论修改，形成《指导意见》征求意见稿。

2025 年 8—9 月，征求生态环境部部内司局、直属单位意见。2025

年 10 月上旬，再次征求部内司局、直属单位意见；下旬，正式征求

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财政部、交通运输部、商务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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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银行、税务总局、国家能源局等部委，各省（自治区、直

辖市）生态环境厅（局）及 46 个国家级行业协会意见，并按照各单

位意见修改有关内容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《指导意见》编制工作坚持“查漏补缺、固化经验、拓展应用”

的总体思路，共 5 章 14 条具体内容。第一章为总体要求,包括绩效

分级总体管理体系和工作中遵循的几项原则;第二章为完善技术和

管理体系，包括科学划分绩效等级、完善技术指标体系、健全技术

文件体系、优化管理机制、建设统一工作平台 5 条内容；第三章为

强化跟踪监管，包括建立定期评估复核机制、强化日常监管、加强

社会监督、完善降级管理 4 条内容；第四章为实施差异化分类管理，

包括强化环保差异化管理，加强财税、金融、价格等政策支持 2 条

内容；第五章为有关要求，包括加强组织实施、强化责任落实、做

好宣传引导 3 条内容。

三、重点事项说明

（一）关于“1+1+1+N”绩效分级管理体系

现行绩效分级工作主要依据《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

施制定技术指南（2020 年修订版）》（环办大气函〔2020〕340 号，

以下简称《技术指南》）开展。技术体系方面，《技术指南》第二

部分设定了 39 个重点行业的绩效分级指标，在各行业 5 年来装备工

艺革新、治理技术升级的背景下，部分技术指标有待更新。管理体

系方面，《技术指南》第四部分明确了绩效分级管理职责、申报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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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流程、监督管理要求等内容，经过调研发现，目前绩效分级工作

存在社会参与不足、公开和监督制约机制仍需加强等短板。

为规范和完善绩效分级工作，《指导意见》提出完善“1+1+1+N”

的绩效分级管理体系。技术体系方面，制订技术总则，用于明确绩

效分级总体要求；制修订各重点行业技术指南，对部分落后指标进

行更新，完善拓展指标类型，并逐步扩大重点行业范围。管理体系

方面，《指导意见》对各级生态环境部门管理职责进行优化，完善

了日常跟踪监管机制，并提出建设全国统一的绩效分级工作平台，

集成绩效分级全流程功能，进一步完善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机制。

（二）关于完善常态化监督管理机制

一方面，为避免出现部分企业“历尽艰辛”评上先进等级后便

逐渐放松管理甚至“躺平”的现象，《指导意见》提出建立绩效等

级先进企业定期复核机制，明确要求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对本行政区

域A、B级企业开展复核。另一方面，在强化生态环境部对A级企业现

场抽查基础上，提出省、市两级生态环境部门合理确定频次对A、B

级企业开展现场抽查的要求，全方位加强对绩效先进企业的监督；

同时，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还可通过日常执法监管等方式，加强对已

评级企业的跟踪管理。

（三）关于鼓励企业技术创新

《指导意见》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，充分发

挥绩效分级对创新的促进推动作用。一是建立管理和技术体系定期

评估机制。适时更新管理政策和技术文件，确保技术指标的先进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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倒逼企业加快装备工艺升级改造、技术创新突破。二是广泛吸纳创

新先进技术。鼓励各级生态环境部门、行业协会推荐创新性技术，

并可随技术文件更新将先进适用的技术纳入绩效分级指标。三是设

立卓越级企业遴选机制。面向A级企业遴选卓越级企业，选拔采用国

际领先且能够连续稳定运行一年以上的创新性、突破性装备或技术，

减污降碳效果显著，明显先进于同行业其他A级的企业作为卓越级企

业，鼓励企业不断创新，发挥引领作用。

（四）关于实施差异化分类管理

《指导意见》在深化重污染天气绩效分级差异化管控基础上，

还鼓励在财政、金融、价格、产品产量调控、基础设施建设、项目

准入、项目审批、执法监管、排污权交易、环保税等领域基于绩效

等级实施差异化管理 ，与其他部委形成政策合力，更大力度激发企

业提升绩效水平的内在动力，充分发挥绩效分级对空气质量改善和

行业高质量发展协同推动的效能。

四、征求意见采纳情况

2025 年 8 月、10 月上旬，两次征求部内司局和直属单位意见，

先后收到反馈意见 102 条、36 条，均已采纳、原则采纳或沟通达成

一致。2025 年 10 月下旬，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

财政部、交通运输部、商务部、中国人民银行、税务总局、国家能

源局等部委，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生态环境厅（局）以及相关

行业协会共 86 家单位意见，共收到意见 146 条，全部意见均采纳、

原则采纳或沟通达成一致。


